
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《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进包容审慎

监管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》的解读

一、制定目的及背景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 ,

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,提升行政执法质效,推进包容审慎监

管,我局在 2023年 7月 出台、2024年 11月 修订的 《岳阳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优化发展环境的指导意见》

文件基础上,结合全市市场监管领域执法实际情况,建立动态调

整机制,适时修订完善
“三张清单

”,更大力度推进包容审慎监

管。我局按规范性文件程序要求,修订 《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优化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指

导意见》)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

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,结合

市场监管总局《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
意

见》(国市监法规 E2022〕 2号 )、 国家药监局 《药品监督管理行

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》
(国药监法 E2024〕 11号 )等文件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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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12月 20日 ,我局以 2024年 11月 出台的 《岳阳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优化发展环境的指导意

见》为基础,整理修订了《包容审慎监管指导意见 (修订征求意

见稿 )》。修订完成后,按照办文程序,2025年 12月 22日 ,通

过官方网站发布公告,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,公示期为 1

个月。截至公示期满,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同日,书面征求了

11个县 (市、区)市场监管部门的意见,共收到修改建议 5条 ;

12月 23日 ,书 面征求了27个相关业务机构的意见,共收到修

改建议 5条 ,上述 10条建议采纳其中 5条。2026年 3月 4日 ,

结合工作推进情况,再次书面征求了21个业务机构的意见,收

到文本修改建议 1条 ,已采纳。2026年 3月 6日 ,起草单位市

市场监管局召开党组会专题集体研究讨论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次修订坚持
“
同类合并、动态管理

”
的原则,对市场监管

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、从轻处罚、减轻处罚
“三张清单

”

进行了系统梳理和优化完善。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况和执法

实践需要,结合国家及省级层面最新发布的免罚清单要求,对部

分事项予以合并整合,同 时结合执法实际新增有关事项。

合并整合。对原清单中属于同一法律领域、行为性质相近的

违法行为情形进行归纳合并,精简清单结构,避免重复列举,增

强清单的系统性和实用性。合并整合后,清单的结构更加清晰,
分类标准更加统一。删除调整。对因法律法规修订调整而不再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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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原清单事项予以删除,同 时对部分原已涵盖的事项不再重复

列明,确保清单内容的时效性和准确性。新增事项。认真落实《国

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》(国发

E2024〕 5号 )关于
“
鼓励行政机关制定不予、可以不予、减轻、

从轻、从重罚款等处罚清单
”
的要求,结合全市市场监管领域执

法实际情况,新增三张清单事项。

经合并整合、删除调整并新增后,结合我市市场监管领域执

法实际,修订后的 “三张清单”共列出39项不予处罚、4项从

轻处罚、14项减轻处罚事项,较修订前增加 6个事项。

不予处罚清单涉及登记注册、广告、电子商务、商标、专利、

产品质量、认证认可、计量、价格、食品安全、特种设各等领域 ,

从轻处罚清单涉及认证认可、食品安全、反不正当竞争和价格等

领域,减轻处罚清单涉及广告、产品质量、商标、食品安全、药

械化安全等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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